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中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

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中晶科技对外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皋鑫”）、长兴水平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水平线投资”）、

如皋市鑫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源投资”） 拟共同出资

设立江苏皋鑫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皋鑫”，最终名称以工商机关登记

为准），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水平线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志萍女士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水平线投资

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21年 7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及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信息 

企业名称：长兴水平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李志萍 

投资总额：1,4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陆汇路 59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出资占比情况： 

注：上述自然人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现有员工。 

历史沿革、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水平线投资为新设公司，注册资

本 1,400 万元，资产总额 1,400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1,400 万元；该

公司目前未进行任何经营活动。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李志萍 560.00 40.00 普通合伙人 

2 陈锋 150.00 10.71 有限合伙人 

3 杨建松 120.00 8.57 有限合伙人 

4 黄朝财 80.00 5.71 有限合伙人 

5 孙新利 80.00 5.71 有限合伙人 



（二）其他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7946XA 

注册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如城中山西路82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邱德强 

注册资本：1,30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销售；高压模块、照明灯具、教学试剂、

电子仪器、节能电器制造、销售；电镀加工；家用电器销售（限指定分支经营）；

纯净水生产、销售（限指定分支经营）；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如皋市天元印花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皋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如皋市鑫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缪玉华 

投资总额：2,4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中山西路 82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鑫源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中晶科技以自有资金出资，以货币形式出资 10,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

水平线投资以自有资金出资，以货币形式出资 1,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7%；鑫

源投资以自有资金出资，以货币形式出资 2,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2%；南通皋

鑫以货币形式出资 200 万元，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出资 5,800 万元，投资总额

合计为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30%。其中，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的评估具体情

况如下： 

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存货 3,504.32  3,795.22  

设备类资产 657.30  1,029.10  

无形资产-其他 -   1,004.00  

合计 4,161.62  5,828.32  

中晶科技聘请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机构出具《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拟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涉及的单项资产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构符合《证

券法》的规定且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皋鑫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中山西路 82 号 

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的制造和销售，电镀加工，光伏发电，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中晶科技 10,200.00 51.00% 货币出资 

2 南通皋鑫 6,000.00 30.00% 
货币、实物、无形

资产出资 

3 鑫源投资 2,400.00 12.00% 货币出资 



4 水平线投资 1,400.00 7.00% 货币出资 

合计 20,000.00 100.00% - 

江苏皋鑫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以上信息为拟定方案，具体以工

商注册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交易各方均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各方各

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责任，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他股东或相关方的利益。 

五、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2：长兴水平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1：南通皋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2：如皋市鑫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1、甲方2合称“甲方”，乙方1、乙方2合称“乙方” 

1、投资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2、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甲方委派徐一俊先生担任；合

资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一名由甲方委派；合资公司设总经理，由乙方委派缪玉

华女士担任；合资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

事担任。 

3、合资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并

报甲方1备案。 

合资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应遵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

或机构对上市公司子公司的相关要求，并应遵守甲方1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规定，

保持规范运作、合规经营。 

4、股权方面的特别约定 

（1）合资期间，合资各方均不得向甲乙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转让其在合资公



司的股权。 

（2）在各方完成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实缴且合资公司运行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1月1日—12月31日为完整会计年度）后，在合资公司具有持续经营和稳定盈利

能力的前提下，甲方1有权以现金或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乙方以及甲方2持有的合

资公司股权，乙方及甲方2应促使前述交易的达成。相关流程须符合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规定，在甲方、乙方按照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

和决策流程、并报主管机构和部门批准（如需）后实施。 

5、争议解决： 

对于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同

意将争议提交至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甲方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乙方1履行内部必要

的审议程序后生效。 

六、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资设立子公司后，将拓展中晶科技的现有业务及技术，推动公司研发

水平与创新能力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

合实力，合资公司的成立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年初至本报告出具日，中晶科技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水

平线投资累计发生交易金额 0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长兴水平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

伙人李志萍女士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三）、10.1.5（二）规定，长兴水平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通过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遵循不损害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原则；关联方将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

务，就本次交易事项双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遵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晏  璎  戴文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